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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

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10%

的汽车在安徽生产。

2023年，我省平均每天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6家。

“十四五”以来，我省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

展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新兴产业聚集地。

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日前，在合肥骆岗公园，这里的智能网联

观光巴士、无人驾驶清洁车、无人驾驶售卖车

等产品，总能吸引不少游人驻足。这些自动驾

驶产品所采用的核心技术，来自安徽中科星驰

自动驾驶技术有限公司。

中科星驰成立于2021年12月，坐落于科

大硅谷，是一家专注于智能驾驶核心技术研发

与落地的智能驾驶科技公司。成立一年即获

批共建“安徽省自动驾驶产业创新中心”，被列

为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龙头企业”。

“安徽省打造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坚持集群发展，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为

我们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助力。产业链合

作创新方面，中科星驰与整车制造、零部件供

应、数据服务等上下游企业展开了更紧密的合

作，共同推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的

完善和发展。”中科星驰首席技术官及联合创

始人王智灵说。

以奇瑞、蔚来、江淮、大众安徽等7家整车

企业为龙头，吸引汽车零部件、后市场企业

4000多家……近年来，我省聚焦汽车首位产

业，按照“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

业生态”的路径，培育、引进和扶持本土企业提

质升级，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

今年上半年，全省汽车产量150.6万辆，同

比增长46.7%，占全国比重为10.8%。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量62.1万辆，同比增长81.4%，占全

国比重为12.6%。

以汽车产业为首的新兴产业正在我省遍

地开花。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建成3个国家

级创新中心，1个国家级（合肥市智能语音集

群）、10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49个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近日，在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35条智能制造生产线正在高效运

转，N型高效太阳能电池片远销德国、美国等

地。

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高

效太阳能电池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企业

在发展前期，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修建厂房、

购买生产设备。

“光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金。

安徽省设立了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对企业的科

技创新项目给予直接的资金支持，减轻了企业

研发的资金压力。”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安徽省还出台了一系列

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如科技项目资助、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产学研资助政策等，引导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

在资金支持下，今年，捷泰科技在N型电池

技术领域取得技术突破。其“MoNo 2”系列新

品发布并即将量产，该系列新品可有效提升单

玻组件的可靠性，助力N型组件在屋顶等分布

式市场占有率的加速提升。

“党委、政府的支持可谓‘雪中送炭’，更坚

定了我们扎根江淮的信心和决心。”滁州捷泰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今年，我省持续提升全省光伏制造业研发

投入强度，由2023年底的2.3%逆势增至2024

年前5月的2.5%。已先后支持先进光伏和新

型储能领域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19个、研发实

验线项目1个、企业研发总部1个，合计支持资

金约1.3亿元。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今年以来，

全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总体好于

全国，主要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提升，利润率、

产能利用率高于全国。1月至5月，全省光伏电

池片产量45.1GW，同比增长86.4%，占全国比

重约18%、比2023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其中，

N型电池产量44.1GW，占全省光伏电池总产

量97.7%，比2023年提高17.7个百分点。

以投带引赋能产业

日前，省新材料产业主题基金合计出资超

23亿元，完成了对韩国LGC新型显示材料项

目的并购。通过此次收购，安徽省将打造国内

最大的偏光片核心材料企业，快速填补国内显

示核心材料空白。

新材料主题母基金是省新兴产业引导基

金之一。以往，财政资金市场化方式运作不

够。如今，我省突出市场导向，采取“基金+资

金”方式引导撬动市场资金，运用政府引导基

金、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市场化手

段，发挥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

2023年，通过实施财政资金“零基预算”改

革，由省级财政每年拿出100亿元的财政资金、

5年共计500亿元，吸引社会化资本、产业链龙

头企业、地方平台公司、险资、银行资本等参与

出资，组建10只主题母基金、2只功能母基金、

4只天使母基金，形成了总规模不低于2000亿

元的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体系。

目前，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募资进展较

好。2024年1月至5月，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

体系母子基金新增募集到位资金131.66亿元，

其中省级财政通过引导基金出资11.44亿元，

撬动比例达1∶10.51。截至2024年5月末，省

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体系母子基金累计募集到

位资金399.48亿元，其中省级财政通过引导基

金累计出资100.99亿元，撬动比例约1∶3。

2023年，全省16个地市利用基金招引在

皖落地项目302个，基金股权投资金额218.77

亿元，预计基金撬动产业落地投资约10倍。

通过发挥“基金+招商”的作用，我省以股

权投资带动招引重大项目，加快产业迭代升

级，全力拓展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的全新空间。

（朱卓）

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 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

近日，首批安徽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正式公

布，全省共10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入选，其中，合肥市

新能源汽车集群、合肥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集群入

选，这也是首批确定的安徽省先进制造业集群。

日前，经各市申报推荐、专家评审和公示，安徽

省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10家集群为

2024年度安徽省先进制造业集群。 分别是：合肥市

新能源汽车集群、合肥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集群、

蚌埠市高端绿色食品集群、滁州市新一代电子信息集

群、滁州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集群、芜湖市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汽车集群、芜湖市通用航空集群、宣城市

高性能密封件及轻量化汽车零部件集群、池州市半导

体集群和安庆市新能源汽车集群。

入选首批安徽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合肥市新

能源汽车集群、合肥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集群产业

实力如何？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合肥的“首位产业”。近年来，

合肥坚持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布局，聚力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目前，

合肥拥有江淮汽车、蔚来、合肥长安、比亚迪合肥、大

众安徽等6家整车厂及500多家上下游企业，“整零

协同”“芯车协同”“车屏协同”的产业生态加速构建。

2024年一季度，全市新能源新车产量16.3万辆，同比

增长28.8%，占全国7.9%，相当于不到一分钟下线一

辆新能源汽车。

7月3日，合肥入选首批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

体化”应用试点城市。这也是合肥继获批新能源汽车

换电模式应用试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

车协同发展试点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生态

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后，再次获批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

联汽车领域国家级试点。

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是合肥聚力打造“6+

5+X”产业集群的重要一环，也是合肥六大千亿新兴

产业集群之一。目前，合肥集聚全球光伏10强企业5

家、中国储能10强企业4家，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100余家，从业人员超3万人。2023年，合肥市光伏

制造业实现营收 1583 亿元、增长 57.2%，占全省

53%；新型储能产业实现营收 382.6 亿元、增长

22.9%，占全省47.8%。电池片、组件产量约占全国

4.4%、10.5%，光伏逆变器、储能系统出货量全球第1。

据介绍，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安徽促进制造

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重要举措。2023年12

月，安徽出台《关于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明确建立

省级—国家级—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梯度培育体系。 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对已认定的省级集群实行动态管理，适时开展集群发展情况

评价考核，积极推动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向更高水平迈进提升。

（李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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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

作为安徽省首

批“省际产业合

作园区”的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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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

厅、省林业局、省能源局印发《支持光

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的若

干措施》，从多方面推动全省光伏发

电产业发展，规范项目用地管理。

根据措施要求，我省将加强规划

统筹引领，做好绿色能源专项规划与

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优化大型光伏

基地和光伏发电项目空间布局。在

市、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将

光伏发电产业项目列入重点建设项

目清单，合理安排光伏发电项目新增

用地规模、布局。

科学优化项目选址，鼓励使用

未利用地和存量建设用地发展光伏

发电项目，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光

伏发电项目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规

划和用途管制要求，避让耕地、生态

保护红线等，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和Ⅰ级保护林地。鼓励利用城镇低

效用地、废弃矿山等建设光伏发电

项目，积极盘活利用存量土地资源，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控及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支持利用采煤

沉陷区的非耕地区域、因沉陷确实

无法复垦的耕地区域建设光伏发电

项目。

该措施明确，光伏方阵用地不得

占用耕地，尽量避免对生态和农业生

产造成影响。光伏发电项目配套设

施涉及使用建设用地的，应当依法办

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依法

依规办理土地供应和不动产登记手

续。光伏方阵用地允许以租赁方式

取得，用地单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国有土地权利主体、当地乡镇政府

签订用地与补偿协议，报当地县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同时还要求各地自然资源、林

业、能源主管部门应建立联合监管机

制，加强对光伏发电项目用地，特别

是光伏方阵用地的日常监管，不得改

变土地用途，严禁擅自建设非发电必

要的配套设施。各地要将光伏发电

项目用地纳入日常执法，及时发现和

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

（罗晓宇）

光伏项目用地加强规范管理
大型光伏基地和光伏发电项目空间布局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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